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46号
当 事 人：钟林（大英县隆盛镇钟林副食店）                                      
资质证明：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923MA6269CG4W（1-1）                           
违法事实：
2018年4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隆盛镇钟林副食店负责人钟林的全程陪同下对其进行检查，在该店进门右上角门进去合格食品销售区域货架上往下数第四层、第六层查见：①、“单晶冰糖”1袋，制造商：成都市新纪元食品有限公司，规格：108克/袋，生产日期：2016年9月2日，保持期：18个月；②、“特级红油豆瓣”2桶，生产企业：重庆岩泉食品有限公司，规格：5千克/桶，生产日期：2017年4月1日，保质期：12个月。
经审查，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单晶冰糖”“特级红油豆瓣”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于2018年5月2日经请示局领导同意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当事人于2016年10月9日在遂宁市乾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进购“单晶冰糖”1件，60袋/件，144元/件，制造商：成都市新纪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16年9月2日，保质期18个月，剩余1袋，零售价格：3元/袋；2016年5月8日在遂宁健康副食批发部（船山区健康干杂调味品经营部）“特级红油豆瓣”2桶，规格：5千克/桶，20元/桶，生产企业：重庆岩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17年4月1日，保质期12个月，剩余2桶，零售价格：22元/桶；该批产品货值金额共计47元。因附近人口不多，客流量少，截至检查时止，上述产品过期后未再销售，故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笔录》1份；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各1份；3、钟林《询问调查笔录》1份；4、大英县隆盛镇钟林副食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5、钟林《居民身份证》《健康证》复印件各1份；6、购进货物票据1份；7、现场执法情况照片2张。
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具体条、款、项、目：
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单晶冰糖”“特级红油豆瓣”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七条、第八条第（八）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我局于2018年5月22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46号]、《听证告知书》（大）食药监食听告〔2018〕46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申请。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减轻行政处罚：
1、没收超过保质期的“单晶冰糖”１袋，“特级红油豆瓣”２桶；
2、处罚款15000元（壹万伍仟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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